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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自然资源厅

关于广元市昭化区卫子镇至柏林沟镇公路改建

工程建设用地预审意见的批复

广元市自然资源局：

你局《关于广元市昭化区卫子镇至柏林沟镇公路改建工程建

设用地预审与规划选址初审意见的报告》（广自然资〔2021〕174

号）及相关材料收悉。经审查,现批复如下。

一、广元市昭化区卫子镇至柏林沟镇公路改建工程（项目代

码：2101-510000-18-01-112918）已列入《广元市昭化区“十三

五交通规划”》。该项目用地符合规定，原则同意通过用地预审。

二、该项目拟用地总面积 18.9732 公顷，经审查，项目用地

应控制在 18.9732 公顷以内，其中，农用地 16.5945 公顷，耕地

4.5347 公顷（含永久基本农田 0.5967 公顷），项目可研报告中，

需对节约集约用地状况作出专门分析。在初步设计阶段，必须严

格保护耕地，节约集约用地，从严控制用地规模。

三、项目经审批（核准、备案）后，必须按照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土地管理法》及有关规定，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。未

获批准的不得开工建设。已通过用地预审的项目，如对土地用途、

建设项目选址等进行重大调整的，应当重新办理用地预审。



2

四、项目用地符合法律规定的公共利益情形、确需征收土地

的，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和建设单位应依法落实征地补偿安置费用

并纳入工程项目预算，合理确定被征地农民安置途径，保证被征

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、长远生计有保障，切实维护被征地

农民的合法权益。你局应督促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和建设单位，在

用地报批前按规定程序和要求做好征地补偿安置有关工作。

五、你局应督促地方人民政府和建设单位在用地报批前，完

成土地用途调整听证、对规划实施影响评估和专家论证等工作；

涉及占用耕地的，足额落实补充耕地费用，按照“数量相同、质

量相当”的要求落实耕地占补平衡，并按照法律规定，做好耕地

耕作层土壤剥离利用；涉及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，按“数量不减、

质量不降”的要求落实永久基本农田补划任务；涉及自然保护地

的，必须按照有关规定执行，并履行批准程序。

六、建设单位应对项目是否位于历史文化保护区、地质灾害

易发区，是否压覆重要矿产资源进行查询核实；应避让历史文化

保护区域，位于地质灾害易发区或者压覆重要矿产资源的，应当

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做好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、压覆矿产

资源登记等。

七、依据《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建设项目

用地预审文件有效期为三年，本文件有效期至2024年 9月26日。

四川省自然资源厅

2021 年 9 月 26 日


